
附件一⼤稻埕仙公廟真聖堂“孚佑百年”攝影競賽報名表	

⼤稻埕仙公廟真聖堂“孚佑百年”攝影競賽報名表 

作者姓名	 	 性別	 □男	□女	 出生年月日	 	

聯絡電話	 	 電子郵件	 	

通訊地址	 	

攝影主題	 	

作品敘述	

	

	

	

	

□	本人聲明參賽作品為本人創作，且未經發表或出版，且為一次拍攝之完成品，未有抄襲、格放、

後製、裱框、留白邊或任何後製、合成等情事，倘涉及著作權疑慮或糾紛，自負一切法律責任	

□	本人參選作品如獲獎，本人同意將該作品及原稿底片/數位檔之著作財產權，自公佈獲獎日起，讓

與主辦單位。惟本人保有參賽作品之著作人格權，並承諾對主辦單位不行使之。	

此	 	致	 	真聖堂	

	

立書人簽章：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身份證號: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日期:2025/	 	 	 	 	 /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

注意事項	：	
1.作品繳交規格及題材不符者，不得參加比賽。	
2.佳作及以上獎項每人僅能得一獎項，以最高獎項主，得獎獎金均須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扣繳所得稅。	
3.參賽作品需為未曾發表及展覽，嚴禁盜用他人作品，違者若原著作提出異議時，或經發覺及經檢舉
查證屬實，取消得獎資格，已領取獎勵者(	含獎金及獎狀等	 )須立即返還之，且願自負全部責任，
取消之獎位不予遞補。	

4.參賽作品檔案之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主辦單位有典藏、推廣、借閱、公佈、發行、重製、複製
及公開展示播放、上網等及有為其他一切著作權財產權利用行為之權利，不另給酬。另基於行銷
真聖堂宣傳下，主辦單位同意得獎人以複製方式保留得獎作品。	

5.參賽作品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所造成的損失，主辦單位恕不負賠償之責。	
6.如攝影比賽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，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、終止、修改或暫停本活動，
如已繳交郵件資料，另行退還。	

7.所有參賽之作品一律不退件（包括規格不符或爭議者），主辦單位不負保管責任，且依法不得使用
任何未得獎作品。	

8.主辦單位不接受含有任何浮水印的參賽作品。若參賽者未能於主辦單位提出要求後十天內自行更新
無浮水印的作品，該作品參賽將被取消參賽資格。	

9.凡參賽者，即視同承認本簡章之各項規定，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解釋之，並公布於
本官方網站及臉書。	

	


